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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劃 及 提供 社 區設 施

引 言

本 文 件 旨 在 概 述 規 劃 及 提 供 社 區 文 康 設 施 的 現 行 做 法

和 程 序 ，有 關 設施 包 括社 區 會 堂。

背 景

2 . 兩 個 前 市政 局 解散 後，自 二 零 零零 年 一月 一 日 起，康樂

及 文 化 事務 署 (康樂 文 化署 )便 接 掌規 劃及 提 供社 區 文康 設 施

的 工 作 ， 並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肩 負 提 供 及 管 理 社 區 會 堂 的 職

責。至 於相 關 的主 要 政策 事 項，則 由 民政 事 務 局全 權負 責。

現 時 有 關文 康 設施 的 部署

3 . 兩 個 前 市政 局 解散 時，全 港 共 有 1 60 項 仍在不 同規 劃階

段 的 文 化或 康 樂設 施 工程 計 劃 ，其 中 1 0 項 為擬議設有 環 境

生 設 施及 文 康設 施 的市 政 大 廈工 程 計劃 。

4 . 上 述 160 項 兩 個前 市 政局 正 在 規劃 的 工程 計 劃 中，有 1 1

項 已 原 則上 獲 所屬 市 政局 撥 款 。我 們 同意 該 1 1 項 工 程計劃

應 直 接 納入 工 務計 劃 甲級 工 程，惟 須 經財 務 委 員會 批准。現

時 ， 其 中 8 項 計劃 已 經動 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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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在 其 餘 149 項 文康 設 施工 程 計 劃中，絕大 部 分 仍處 於非

常 初 步 的規 劃 階段，尚未 定 出 實施 計 劃的 確 實 目標 日期。經

覆 檢 這 些工 程 計劃 後，我 們 建 議透 過 納入 工 務 計劃 的做 法 ，

優 先 處 理其 中 16 項計劃 。立 法 會 跟進 把 兩個 臨 時市 政 局在

籌 劃 中 的 基 本 工 程 納 入 政 府 工 務 計 劃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(小 組 委

員 會 )正 監 察 實 施這 些 工程 計 劃 的最 新進 展 。

社 區 會 堂

6 . 社 區 會 堂不 但 為各 類 社區 活 動 提供 了 合適 的 場 地，更是

舉 辦 這 些活 動 的熱 門 地點。該 等活 動 包括 地 區 組織 的會 議 、

公 民 教 育活 動、各 類 訓練 課 程、節 日 慶典 活 動，以 及地 區 文

康 活 動。此 外，遇 上 天災、緊 急情 況 或惡 劣 天 氣時，社 區 會

堂 亦 用 作臨 時 收容 中 心， 供 有 需要 人 士入 住 。

7 . 社 區 會 堂乃 視 乎需 要 而設 置，而這 方 面的 需 要 是由 民政

事 務 總 署署 長 作出 評 估及 提 供 意見，當中 會 顧 及地 區社 會 人

士 的 意 見。為 了確 保 物盡 其 用，社 區 會堂 應 設 於適 中位 置 ，

方 便 所 服務 的 居民 前 往。社 區 會堂 的 設計 應 建 基於 社區 期 望

及 其 他 相關 因 素，如 建築 方 面 的限 制。一 般 而 言，社區 會 堂

應 設 有 連舞 臺 的多 用 途禮 堂、會議 室、管 理 處、化 妝間 及 儲

物 室 。

8 . 民 政 事 務總 署 正聯 同 有關 部 門 攜手 規 劃 1 3 項 社 區會堂

工 程 計 劃，我 們將 於 短期 內 請 立法 會 批准 其 中 5 項 計 劃的撥

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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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劃 及 實施 原 則

規 劃 標 準

9 . 有 關 社 區設 施 的一 般 規劃 準 則，載 於 規劃 署 印 製的《香

港 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》 (規劃 標 準 與準 則 )內 。 我們 曾於二 零 零

零 年 六 月就 各 區在 文 康設 施 方 面的 詳 細標 準，向小 組委 員 會

作 簡 介。我 們 亦概 述 了現 時 所 提供 設 施的 不 足 或過 量情 況 ，

並 就 擬 檢討 的 規劃 程 序向 小 組 委員 會 提出 意 見 。

1 0 . 至 於 提 供社 區 會堂 的 一般 原 則，載 於 一九 九 九 年公 布的

修 訂 規 劃標 準 與準 則 內。根 據 該準 則，有 關 當 局須 視乎 個 別

情 況 ， 按 需 要 決 定 是 否 提 供 社 區 會 堂 ， 同 時 須 顧 及 下 列 因

素 ：

 人 口 多 寡；

 地 區 特 色及 社 區期 望 ；

 有 關 地 區的 位 置；

 附 近 是 否已 設 有社 區 會堂 或 類 似設 施 ；

 附 近 社 區會 堂 的使 用 率；

 由 有 關 地區 前 往附 近 的社 區 會 堂是 否 方便 ； 以 及

 是 否 有 其 他 社 區 活 動 場 地 ， 而 這 些 場 ㆞ 是 否 方 便 前

往 。

根 據 修 訂規 劃 標準 與 準則，社 區會 堂 通常 會 納 入綜 合發 展 項

目 內，而不 是 獨立 發 展。此 外，雖 然 福利 服 務 設施 很多 時 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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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納 入 綜合 發 展項 目 內，但 社 區會 堂 再 不一定 須要 與福 利 大

樓 同 設 一址 (一 如現 時 的社 區 中 心 )。 民政事 務總 署 在發 展 聯

用 樓 宇 時，須 確定 合 適的 用 戶 部門，並達 至 令 政府 產業 署 滿

意 的 地 積比 率 。

實 施

1 1 .  實 施 已 規劃 的 社區 文 康設 施 計 劃的 工 作，初 期 由康 樂文

化 署 統 籌，民 政事 務 局負 責 政 策監 督。實 施 個 別工 程計 劃 的

時 間 表 受多 個 因素 影 響， 例 如 ：

 是 否 已 指定 用 地作 有 關設 施 之 用；

 地 區 層 面對 新 設施 的 需求 量，可透 過 評估 現 有 設施 的

使 用 情 況得 知 一二 ；

 必 須 符 合環 保、善 用 土地、安 全等 多 方面 的 要 求；以

及

 是 否 有 足夠 資 源實 施 工程 計 劃 。

1 2 . 作 為 監 管社 區 服務 大 樓和 文 康 政策 的 政策 局，民 政 事務

局 正 考 慮採 用 一套 互 相配 合 的 綜合 方 法，以 提 供同 時可 作 體

育、康 樂及 社 區服 務 大樓 用 途 的地 區 設施，確 保有 關設 施 既

能 應 付 市民 的 需求，又符 合 成 本效 益。關 於 這 一點，我 們 正

與 各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提 供 社 區 會 堂 和 室 內 運 動 場 的 兩 項 擬 議

安 排 是 否理 想 及可 行。首 先，我們 正 考慮 可 否 在同 時需 要 社

區 服 務 大樓 及 文康 設 施的 地 區 興建 一 種新 的 多 用途 場館，以

應 付 該 兩種 需 求。其 次，我 們 正確 定 可否 在 一 些現 有的 室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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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場 添 置 適 合 設 備 ， 使 其 可 用 作 社 區 會 堂 ， 滿 足 區 內 需

求。我 們相 信，採 用 該綜 合 和 互相 配 合的 方 法，可 以善 用 土

地 和 資 源，同 時確 保 場地 所 提 供的 設 施能 應 付 當 地 居民的需

求。我 們會 推 出試 行 有關 計 劃，以 測 試擬 議 安 排的 可行 性。

未 來 路 向

1 3 . 為 求 日 後規 劃 及實 施 社區 計 劃 時進 展 理想，我 們會 就下

述 因 素 考慮 是 否提 供 有關 設 施 ：

 有 關 設 施須 滿 足社 區 的實 際 需 求；

 有 關 設 施的 興 建及 運 作須 符 合 成本 效 益； 以 及

 有 關 設 施整 體 上有 助 改進 市 民 的生 活 質素 。

1 4 . 在 地 區 層面 上，我 們 會與 區 議 會緊 密 合作，從 而了 解實

施 各 項 社區 計 劃的 先 後次 序，以及 市 民關 注 的 焦點。此 外 ，

我 們 亦 會 繼 續 向 小 組 委 員 會 詳 細 匯 報 規 劃 及 執 行 工 務 計 劃

項 下 文 康設 施 工程 計 劃的 進 展 。

民 政 事 務局

二 零 零 一年 三 月九 日


